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第1条  总则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是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会员代表按照本会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力。为严格规范会员代表的产生，明确会员代表的职责、权利和义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会员代表的职责和权利
1. 制定或修改本会章程及其他规章制度；
2. 评议理事会工作，审议本会财务报告和其他相关文件；
3. 选举当届理事会成员；
4. 决定本会章程的其他重大事项；
5. 会员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3条  会员代表产生办法
会员代表产生办法：会员大会召开前30天内，在联合会指定渠道报名，能现场参加会员代表大会的会员，自动默认为会员代表；
第4条  会员代表的推选程序
会员代表的报名工作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30天前完成报名召集，会员代表的确认工作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日3天前完成；
第5条  会员代表应具备的条件、应尽义务和责任
1. 应系本会会员，且在担任会员代表是入会时间在六个月以上的正式会员；
2. 拥护本会章程；
3. 有能力参与本会的决策工作和其他规定的工作，能现场参加会员代表大会；
4. 会员代表应听取所在部门会员关于本会工作、本会规则及选举方面的意见，根据会员的意见进行表决和选举。
第6条  会员代表资格的审查
代表资格由理事会根据本办法的规定，授权相关人员对会员代表的情况进行如下审查：
1. 会员代表是否满足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
2. 代表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3. 有无违法犯罪及其他不良记录。
会员代表资格审查通过后，由本会确认报名。
第七条  会员代表资格的免除
当会员代表不能出席会员代表大会履行代表职责或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时，会员代表资格自动丧失。
第八条  附则
本办法由联合会会员大会通过后即时生效，同时授权给理事会负责具体执行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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